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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擬議修訂企業所得稅法01

前言

2023年3月，財政部發布企業所得稅法修改提案並就此徵求公衆意見。

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擬於2025年5月在國民議會中討論通過。

重點修訂

ₒ 為明確跨境電子商務和數據業務的徵稅權與擴大稅基，補充電子商務之徵
稅對象: “透過電子商務形式向越南個人提供商品、服務的外國公司”。

ₒ 補充某些免稅收入，如國家預算支持的收入、政府補償、利息和政府債券、
國庫券、促進公共活動的其他收入、環境保護(如綠色債券收入)、綠色債
券轉讓等。

ₒ 允許房地產轉讓的利潤與其他業務活動的虧損互抵。如果獲得批准，這是
一項正面的發展。

ₒ 相關費用認列條件，擬降低當前2000萬越南盾非現金支付水準以減少稅
收風險及鼓勵非現金支付。

ₒ 修改費用認列範圍，包括未能扣抵的進項VAT但又不滿足退稅標準之VAT

相關費用允許認列。此外，擬議不符合其他法規要求的費用也不得認列，
這將是一項不利的規定，並為企業帶來較多難處。

ₒ 修法使小型和超小型企業的稅率低於標準稅率，並提議對採用超小型企業
進行按收入百分比計算稅款。這是一項受歡迎且正面的發展，為小型企業
簡化稅務行政程序。

ₒ 修改石油和天然氣的稅率。

ₒ 修改及補充鼓勵行業和地點，重點關注高附加值產業、輔助性產業、高科
產業、生物科技、優質服務，創新產業、社會化活動、環保、涉及農業、
農場和社會經濟困難和極度困難地區的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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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擬議修訂企業所得稅法（續）01

ₒ 在企業所得稅法修訂案中考慮引入第二支柱的影響(即全球最低稅率)，以
確保越南仍是外商投資者的首選地區，同時確保越南政府的徵稅權。

ₒ 重新審查和修改有關租稅優惠規定，包括（i）擴大投資，（ii）優惠稅率
的適用時間，高科技企業、應用高科農業、科學技術等的租稅優惠，（iii）
租稅優惠的適用條件，例：源於製造和銷售特別銷售稅產品的收入不得享
有 CIT 優惠，以符合現行投資法。

PwC 資誠觀點:

越南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所得稅法修正提案，企圖完善其國內相關法令的意向
趨於明確。同時越南身為大型經濟合作組織的一員，其國內相關法令亦逐漸
向國際法規靠攏，以確保其自身課稅權完整性。建議企業應及早尋求專業機
構協助，完善各項合規義務並重新審視自身交易模型是否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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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第12/2023號法令延長2023年稅金繳納02

前言

2023年4月14日，越南政府發布第12號法令，延長繳納2023年的稅金和土地
租賃費。

該法令有效期限自簽署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

第12號法令適用於2022年或2023年經營多項業務活動及相關收入對象。

要點

符合期限延長資格的企業項目包括：

製造業

。 農林水產業；

。 食品生產加工、編織、服裝、皮革及相關產品；

。 木材加工、竹製品（床、衣櫃、桌子、椅子除外）、源於稻草的編織產品、
紙類相關產品、橡膠和塑料製品、其他非金屬礦物產品、金屬產品；

。 機械加工、搬運和金屬塗層、電子產品、電腦和光學產品、汽車和其他機
動車輛；

。 床、衣櫃、桌子、椅子等製造業；

。 建造業；

。 出版活動、電影、電視節目製作、音樂錄製和出版；

。 開採原油、天然氣（透過協議、合同採集的原油、凝析油、天然氣除外）；

。 飲料、打印、複印各類記錄、焦煤、精煉石油、化工生產、用預製金屬製
造產品（機械和設備除外）、摩托車、機器和設備的修理、維護和安裝；
和

。 排水和廢水處理。 4



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第 12/2023 號法令延長2023年稅金繳納（續）02

服務業

。 運輸及倉儲、住宿和餐飲服務、教育和培訓、醫療和社會援助活動、房地
產業務；

。 就業服務、旅行社、旅遊運營商以及與廣告和組織旅遊相關的服務；

。 作曲、藝術、娛樂活動、圖書館活動、保護、博物館和其他文化活動、體
育、娛樂、電影；

。 廣播和電視活動、電腦編程、諮詢服務和其他與電腦相關的活動、信息科
技；

。 採礦活動相關的服務。

其他服務業

。 優先發展輔助性產業；關鍵機械產品；

。 符合規定的小型企業。

符合規定的企業將適用以下措施：

1. 延期繳納增值稅（VAT）和企業所得（CIT）

一般而言，VAT和CIT繳納延期期限如下：

。 2023年3月、4月和5月（適用於按月申報VAT的企業）以及2023年第一季
度（適用於按季度申報VAT的企業）的VAT繳納期限將延長6個月，例如:

2023年3月VAT將延長至2023年10月20日繳納。2023年6月及2023年第
二季度的VAT繳納期限將延長5個月；2023年7月和8月的VAT繳納期限將
分別延長4個月和3個月。

。 2023年第一季和第二季度的CIT預繳期限將延長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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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第 12/2023 號法令延長2023年稅金繳納（續）02

單獨申報的附屬單位和分公司也可享受上述延長期限，前提是它們同樣從事
規定中的業務活動。

2. 家庭企業增值稅（VAT）和個人所得稅（PIT）繳納期限延長

。 與第34/2022法令相同，從事規定內營業活動的家庭企業在2023年的VAT

和PIT繳納期限將延長至2023年12月30日。

3. 延期繳納土地租賃年費

。 對於直接從國家租賃土地並每年支付土地租賃費且從事規定營業活動的企
業，2023年50%的費用可享有6個月的延期，即從2023年5月31日延至
2023年11月30日。

PwC 資誠觀點:

為因應越南經商環境的變化，越南政府祭出補助措施協助企業經營平穩化。
建議企業應檢視自身整體財稅情況，確認是否適用相關補助措施，如有任何
法規適用性疑慮應盡早尋求專業單位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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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關於個人資料保護的第13/2023/ND-CP03

前言

越南政府於4月17日發布新個人資料保護法令（“PDPD”）。由於新法規將
於2023年7月1日生效，所有企業都應在此日期之前對資料保護措施的現狀與
PDPD帶來的新要求之間的差距進行分析。

要點

PDPD關鍵點包含：

。 新定義/概念，例如“基本個人資料”、“敏感個人資料”、“資料處理
者”和“資料控制者”；

。 保障資料原則 - 個人資料的處理應遵循合法性、透明度、目的限制、資料
精簡化、準確性、完整性、保密性和問責制等原則。

。 個資使用通知——當個資當事人之資料被使用時必須被告知，除其他外 ，
蒐集的個人資料的類型、蒐集的目的和有權查閲資料的組織等；

。 資料當事人的同意——處理個人資料必須經過資料當事人的同意。 必須
明確地表示同意（不得默許默認同意），並且可以是部分的或有條件的。
資料當事人有權閲讀和審查他的個人資料。 如果資料當事人撤回同意，
則相關個人資料必須在 72 小時內刪除。

。 侵害索賠——如果資料當事人在PDPD中所述的權利受到侵犯，他們有權
要求賠償。另外，PDPD規定，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收集、轉移或出售
個人資料是非法的。

。 事故通報——在發生資料洩露或其他PDPD違反的行為後72小時內，個人
資料控制者和個人資料控制者兼處理者有義務使用PDPD提供的表格向公
安部事故通報（包括為盡量減少事故後果所採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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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關於個人資料保護的第 13/2023/ND-CP（續）03

。 影響評估

在資料處理之日起60天內，有關單位需要準備個人資料保護影響評估。
這必須按照PDPD中提供的表格進行，包括資料控制者和資料控制者兼處
理者的資訊。影響評估由公安部（網絡安全和高科技犯罪預防及控制局）
進行。如果組織處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變化，則需要對影響評估修正、更
新。

。 向國外移轉個人資料

將越南公民的個人資料轉移到國外需要準備相關的影響評估，包括描述將
資料轉移到國外的原因、目的和資料當事人的相關同意。影響評估還必須
包括與接收資料的國外單位的書面資料轉移協議。帶有影響評估的檔案必
須在單位內供查閲。在處理個人資料之日起的60天內，需要向公安部提
交一份影響評估。PDPD提供這類的影響評估所需的表格。

。 如果發生變化，有關單位需要更新其影響評估（並向公安部提交更新版）。
公安部有權檢查向境外轉移的資料，若不符合PDPD的規定，可禁止資料
進一步轉移。

。 保護措施

每個組織都需要頒布符合PDPD要求的個人資料保護內部程序，有要求網
絡安全系統和在72小時內刪除個人資料的可能。PDPD提供更高層的保護
措施，適用於處理敏感資料和兒童資料的組織。

。 制裁

不遵守PDPD可能導致：

➢ 不遵守PDPD的行政處罰

➢ 對某些侵犯隱私權的行為進行刑事制裁

➢ 暫停某些活動，例如暫停向國外轉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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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關於個人資料保護的第13/2023/ND-CP（續）03

PwC 資誠觀點:

越南推行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已經行之有年，此案立法通過將確立政府機構有
權利進一步要求企業，針對個人資料的蒐集、使用、保護等層面進行稽查與
懲治。由於法規生效日期將至，建議企業應審慎評估自身個人資料管理系統
是否符合越南相關規定，並加以分析改善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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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越南在地進出口模式將被取消04

越南海關總局（“GDC”）於2023年5月29日發佈第2587/TCHQ-GSQL號和
2588/TCHQ-GSQL號公函關於第08/2015/ND-CP號法令第35條在地進出口交
易的修正草案。根據第08/2015號法令第35條，在地進出口交易的定義包括：

• 根據與外商簽署的委託製造合約在越南生產並出售給越南組織或個人的貨
物；

• 越南企業與在越南沒有實體的海外企業或個人之間的買賣交易，係根據海
外企業與越南其他企業之間的合約安排交付或接收貨物……等。

GDC提議取消上述第35條規定的境內進出口交易，取而代之，GDC 認爲境
內進出口交易應視為國内交易；落入規定内的海外企業將必須在越南指定代
理人來履行其納稅義務。

PwC 資誠觀點:

海關總局擬取消越南境內進出口規定，此舉將會影響越南三角貿易的型態，
如果企業的原銷售模型係以進口原物料加以製造，並以保稅身份將產品境內
進出口至終端客戶，則此交易型態在將來將不再享受出口免稅紅利。企業應
檢視自身交易型態是否落入此份草案的範疇，並適時尋求專業團隊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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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2023年7月起提高基本薪資05

前言

政府於2023年5月14日發布第24/2023/ND-CP號法令關於新基本薪資，該法
令將於2023年7月1日起生效，取代第38/2019/ND-CP號法令。

要點

新基本薪資從2023年7月1日起生效

根據最近發布的第24/2023/ND-CP號法令，基本薪資將從1,490,000越南盾/

月增加到1,800,000越南盾/月，自2023年7月1日起生效。

提高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繳款上限

第24號法令僅規定國家官員、公務員和武裝部隊人員的工資率。然而，由於
所有僱員（包括非公務員）的強制性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的繳款/支付上限為
基本工資的20倍，上限金額將從29,800,000越南盾增加到36,000,000越南盾。

PwC 資誠觀點:

因應越南逐年調高的基本薪資規定，企業應審視自身薪資結構，確保自身合
規義務並未違反相關法規，如有任何問題都應尋求專業團隊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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